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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一 )甲於民國 112年 7月 25日 16時許，駕駛汽車沿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 1

段 113號前，因酒後駕車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97毫克 )自撞電線桿

致同車乘客乙受傷送醫後不治死亡。保險公司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約定，

理賠乙之遺屬即兄弟姊妹丙、丁、戊等 3人強制險死亡給付共新臺幣 200萬元。

因甲係酒後駕駛而肇事，保險公司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於給付後向甲求償 200萬元，保險公司是否可求償全部金額﹖

(二 )承前例，如丙、丁、戊在尚未向保險公司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之前，

即先與甲以 100萬元達成和解，且在和解約定拋棄其餘對於甲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請求權，保險公司得否再向甲求償﹖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之演進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以下稱本法 )在 85年 12月 27日制定時，就已於第 27

條規定：「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加害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仍應

依本法規定給付保險金，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向加害人求償⋯」觀其立法理由，

被保險人或汽車使用人之惡意行為在一般保險均除外不保，惟本保險係政策性保

險，為保障受害人，本條規定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付保險金，同時賦予保險人

向加害人求償之權利，以資平衡。關於保險人對於加害人之「求償權」，究係依法

律規定新生之權利，或係受讓被害人對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法定債之移轉，

係繼受取得之權利，學說及實務均有爭論，實務見解中有認為此係法律賦予保險人

獨立新生的求償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7條與第 31條第 1項既將保險人之

求償權及代位權分別加以規定，顯係基於特殊之立法目的，直接賦予保險人之權利。

第27條的立法意旨，係因保險人在一般保險，對於被保險人自身有酒醉、吸食毒品、

犯罪、拒捕、自殺或故意行為、無照駕駛等情形時，本得以特約排除不付保險金。

但強制險乃一政策性保險，為保障被害人，使其獲得迅速之賠償，而令保險人於上

開特殊事由發生時，仍應予以理賠，但例外地賦予保險人向加害人求償之權利，以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代位求償爭議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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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平衡保險人之利益。故保險人對加害人的求償權，並非繼受自被害人對加害人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賦予保險人之獨立請求權，與

同法第 31條規定之保險人代位權有別」(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2

號判決 )。然亦有見解認為修正前本法第 27條所定之保險人求償權應係代位權：「保

險人之所以能向被保險人求償，實係因保險人對受害人給付後，受讓受害人對被保

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係一繼受之權利，其請求之額度、時效等計算問題，均

以受害人之請求權為準。苟認修正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7條之規定，係保險

人對被保險人之『求償權』，則對被保險人而言，有保險存在反將處於較無保險契

約存在時更不利之地位，應認該條規定保險人向加害人『求償』用詞應係『代位』

之誤」（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上易字第 388號判決）。

民國 94年修正本法時將原條文第 27條規定之「求償權」修正為現行第 29條：

「被保險人有下 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

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 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權⋯」。修正理由對於原本的「求償權」明顯採取了「繼受權利說」，並且將「求

償權」的文字改為「代位權」。實務上的見解也多一致認為本條為代位權之性質，

本法第 29條第 1項各款之立法目的，乃酒醉、吸食毒品、犯罪、拒捕、自殺或故

意行為、無照等駕駛為法律所明文禁止，被保險人明知該禁止規範猶執意駕駛而致

肇事，無異於「自陷於風險」之行為，為維持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原則，且避免濫用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適度控制危險，併考量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之迅速性，由

保險人先對其為保險給付後，再向該惡意行為之被保險人（加害人）為求償，以使

其負起終局之賠償責任。保險人本質上乃行使保險代位權之性質，係基於受害人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定移轉而來，並非行使獨立之求償權。代位權適用的前提係建立

在保險責任事故發生，受害人對被保險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依同法履行給

付保險金之義務後，因法定債權移轉所受讓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受害人）對被

保險人（加害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始得向被保險人求償。

三、保險公司行使代位求償實務爭議案例

(一) 代位求償金額低於保險公司給付金額

保險人之所以能向被保險人求償，係因保險人對受害人給付後，受讓受害人對

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繼受之權利，其請求之金額、時效等，均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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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請求權為準，故明定為代位行使。換言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開規

定之目的，既係代位被害人向損害賠償義務人請求賠償，則如計算被害人所得

向賠償義務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小於保險給付之金額時，保險人亦僅得代位請

求受害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上訴人理賠醫療費用暨失能給付共計

200萬 0,500元。惟依過失責任比例及上訴人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之金額計算，

本件車禍事故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 92萬 6,434元 (計算式：231萬

6,086元×0.4＝ 92萬 6,434元 )。是上訴人得代位吳○○對被上訴人請求之損

害賠償金額，應以 92萬 6,434元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雲林地方

法院 113年度簡上字第 64 號判決 )。

(二) 保險公司請求代位求償敗訴

關於保險人代位權之規定，係法定債之移轉，屬法定債權讓與之性質，自應

以讓與人有其債權可資讓與為前提，然劉○月等 3人均為受害人劉○木之姊

妹，其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條規定雖得以被害人劉○木遺屬之身分

向原告請求因劉○木死亡所生之保險給付，然其等並非劉○木之父母、子女或

配偶，本不得依民法第 19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至多依民法第

19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所支出醫療、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殯葬費用及扶

養費用，然劉○木並未接受醫療，無醫療費用之支出，又依劉○月等 3人所得

資料及戶籍資料，劉○春有穩定收入並非不能維持生活，劉○月、劉○金雖無

工作收入，但均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可為扶養，均無受劉○木扶養之權利，且原

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無法舉證所代位行使之債權為何。從而，原告既未能舉證

所代位行使之債權為何，則其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即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00萬元，自屬不能

准許 (苗栗地方法院 111年度苗簡字第 266號判決 )。

(三) 代位權係獨立請求權或繼受權利爭議

以上實務案例認為本法第 29條的代位權係法定債之移轉，屬繼受之權利，因

此，保險公司行使代位權必須以讓與人有其債權可資讓與為前提，而且請求之

金額、時效等，也必須以讓與人之請求權為準。然而，本法第1條立法目的：「為

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體傷、殘廢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

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本條的立法理由如下：「汽車交通事故所致損

害有二：一為人體傷亡，一為財物損害。因本法採限額無過失原則，實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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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汽車所有人負擔過重且避免複雜化，參照日本及英國等國立法例，明定

本法在對車禍受害人所遭致之人體傷亡提供基本保障，即一定金額之保障，至

於超過法定限額之人體傷亡損害及財物塤害，則屬任意保險之範圍。」 從本法

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為名，以及本法第1條及第2條所揭之立法意旨，

再觀以本法第 13條：「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

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可知本法仍係屬責任保險的本質，而在一般

責任保險中除了被保險人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請求權以外，也難以想像責任保

險還有保險法代位求償規定之適用。再者，被保險人或汽車使用人之惡意行為

在一般保險均除外不保，但因強制險係政策性保險，為保障受害人，本法第 29

條規定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付保險金，保險人先對受害人為保險給付後，

再向該惡意行為之被保險人為求償，以使其負起終局之賠償責任。由於強制險

的賠付方式與一般損害賠償債務之賠償項目及賠償對象並非一致，以致保險公

司賠付後，在計算抵充受害人民法上的損害賠償項目時，產生如前述案例被害

人得向賠償義務人請求賠償之金額低於保險給付之金額；或者請求權人（如死

者的兄弟姊妹）對於加害人於民事損害賠償債務上可能幾乎無請求權的情形，

所以，如認本法第 29條之代位權屬繼受權利，反而將產生保險公司無法向惡

意行為之被保險人為完全的求償，致應負最終責任之加害人無須負擔的不合理

現象。

四、請求權人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

本法第 29條既界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

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權利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面依本法向保險人

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

代位權之行使，則有欠合理，因而本法第 30條：「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

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

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拘束。」以確保保險人的代位權。從而倘

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不妨礙」保險人依本法第 29條

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時，既不妨礙同條代位求償權，保險

人自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倘請求權人對

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妨礙」保險人依本法第 29條規定代位行使

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且未經保險人同意時，保險人不受其拘束，仍得



73

行使代位求償權。依本法第 31條第 1項：「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

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

圍內，負給付責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因此，

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若於保險人給付前即達成和解，和解條件若已約定不含強制保

險給付，通常不影響保險人行使第 29條的代位權，有疑問的是和解條件未約定扣

除強制險，或者直接寫明包含強制險，且雙方約定拋棄其他請求權，此時是否妨礙

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實務上也有不同見解：

(一) 無本法第30條之適用

此見解認為若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之和解在前，保險人之給付在後，此時並無

本法第 30條之適用。本法第 29條所規範保險人之代位權性質應解釋為法定權

利移轉關係，保險人依法賠付保險金予請求權人時，請求權人之權利於給付金

額範圍內生法定債之移轉效力，保險人方取得代位權。若請求權人在尚未向保

險人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之前，即先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且在和解

時約定拋棄其餘對於被保險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理賠金請求權，和解當下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尚未取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之代位權，顯然此和解拋棄並沒有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保險人於和

解範圍外已無權利可代位行使，保險人自不得再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0

條規定，主張其不受該和解拋棄之拘束，而行使代位權以向被保險人為追償之

理。因為此時若認為保險人還可再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0條規定，主

張其不受和解拋棄之拘束，而使其可再適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規定，

向被保險人追償索回事後才給付予請求權人之保險理賠金，顯然並不符合被保

險人與請求權人先前成立和解時之本旨，且已經不當加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

任，並不符事理之平，亦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0條之立法意旨有間 (新竹

地方法院 112年度竹小字第 369號判決 )。甚有見解主張被保險人與請求權人

於保險人理賠前，為和解、拋棄等約定，此實乃保險人是否須對請求權人賠償

之問題，而非賠償後代位權行使之問題。倘被保險人與請求權人於「保險人為

保險賠償前」，即為和解或拋棄該債權之約定，則被保險人對於請求權人之民

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範圍將受到減縮，依據被保險人之民事責任而來之保險理賠

責任亦同時減縮，則保險人應僅在和解、拋棄後剩餘之損害賠償範圍內對請求

權人負賠償之責 (高雄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997號判決 )。本見解嚴格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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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須依法賠付保險金予請求權人後才產生法定債之移轉效力，此時保險人

始取得代位權，賠付前所為之和解拋棄並無妨礙保險人代位權的爭議。

(二) 和解未經保險人同意即有妨礙行使代位權

從本法第 30條立法理由「本法第 29條既界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

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

求權人一方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簽訂和

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

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實務見解認為強制險之請求權人未經保險人同意

而與被保險人和解，致有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者，無論和解契約當事人成立和

解之真意如何，其和解並無拘束保險人之效力。「上開調解因未經被上訴人同

意，倘其內容妨礙被上訴人行使代位權，依上規定，被上訴人應不受其效力之

拘束，仍得於給付醫療及死亡給付後，代位請求權人向上訴人主張權利」(高

等法院 108年度上字第 167號判決 )。類似見解如，無證據證明上訴人已同意

系爭和解，故上開和解內容所謂「願意拋棄因本案所生其餘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權」縱認包含強制險理賠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有妨礙上訴人行使代位

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0條規定，上訴人亦不受該和解效力之拘束 (高

等法院 109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 3號判決 )。以上見解著重於和解是否有經保

險人同意來判斷是否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因此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和解時

若未經保險人同意，不論和解條件有無註明含強制險，保險人自得主張本法第

30條不受和解時所妨礙其代位行使受害人對於被保險人請求權之拘束。

五、結論

在本法第 29條框架下，代位求償是為了兼顧「受害人基本保障」與「懲罰惡

意行為」而設立的機制。倘若被保險人在明知已有第 29條第 1項各款所列禁止規

範仍執意駕駛而致肇事，實屬「自陷於風險」之行為，為維持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原

則，且避免濫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適度控制危險，併考量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保

障之迅速性，先由保險人對受害人為保險給付後，再向該惡意行為之被保險人為求

償，以使其負起終局之賠償責任。本案例中甲係酒後駕車，且酒精濃度已明顯超過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保險公司於給付請求權人死亡給付後，自得向甲行

使代位求償權，然而實務見解多將本條代位權定性為「法定權利移轉」，保險公司

行使權利時，須受限於被害人所得向賠償義務人請求之債權範圍，丙、丁、戊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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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之兄弟姊妹身分請求給付，依民法第 192條規定，其所得請求之範圍僅限於醫療、

增加生活需要、殯葬及扶養費用，並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此將導致保險公司面

臨難以舉證所代位行使之債權為何，抑或出現「代位債權額遠低於保險給付額」之

困境。保險公司若無法對惡意被保險人完全求償，致使應負終局責任者得以規避負

擔，顯與本法第 29條「懲罰惡意行為」之立法意旨相左，未來修法時值得再予考量。

另丙、丁、戊在領取保險理賠給付之前，先與甲以 100萬元達成和解，且在和

解約定拋棄其餘其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強制險請求權，若嚴格採「保險人實際賠

付後始取得代位權」之見解，則在給付前的和解當下，保險人尚未取得債權，故請

求權人縱有拋棄行為亦不生本法第 30條之法律效果，保險人不得行使代位權，然

此見解顯與本法第 29 條「懲罰惡意行為」之意旨相悖。而實務上請求權人於保險

人賠付前與被保險人所為之和解及拋棄其餘損害賠償請求，縱然已通知保險人也不

會輕易同意該和解條件。本案例丙、丁、戊在未經保險公司同意之和解，和解內容

未約定扣除強制險即屬包含強制險，但其內容明顯妨礙保險公司行使代位權，保險

公司應不受其效力之拘束，仍得於給付死亡給付後，代位請求權人向甲主張權利。

本案中，丙、丁、戊未經保險公司同意即逕行和解，且內容未明定扣除強制險（應

視為包含強制險），其拋棄行為顯已妨礙保險公司代位權之行使，基於保障代位權

制度之完整性，保險公司應不受該和解契約之效力拘束，於給付死亡給付後，仍得

依法代位向甲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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